
7

貳、駕照考驗流程簡介

一、體檢

體檢業務係辦理駕駛人報考駕照前的體格檢查及體能測驗服務，民

國45年臺灣省政府交通處核准委託公路局職工福利會執行，該會為配合

監理作業加強為民服務及增進員工福利，監理所站自民國60年開始，由

公路總局職工福利委員會經費聘僱醫生、護士，於各監理所站設置體檢

現今機車考照流程圖：

註1：體檢應備身分證正本及一吋照片3張，有效日為體檢日起一年

註2：筆試及格者成績保留一年，一年內免再重考

註3：直接參與講習或筆、路試未合格者參與講習，需檢附機車駕駛執照登記書(體檢表)及身分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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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，開辦體檢業務，加值服務民眾。體檢業務係監理所站為報考駕照而

設立，體檢項目亦因報考汽、機車有所分別。

（一）早期體檢（測）流程與收費標準

報考汽車駕照者，需通過體格檢查、體能測驗、醫師評估3大

部分。

1. 體檢：包括身高、體重、視力等。

2. 體測：包括視野、夜視、平衡穩定、紅綠燈、方向燈、模擬駕

駛等測驗。（民國75年以後，簡化體測項目，取消平衡穩定、

紅綠燈及方向燈模擬駕駛。）

▲身高計／體重計

▲色盲辨識表／聽診器／舊式血壓機

▲視力測試機／夜視機

▲視野測試器／穩定測試機

 ◆早期體檢、體測及醫師總評估使用儀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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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民國61年2月7日-臺灣省交通處公路局函令貫徹安全測驗及體格檢查業務收
回自辦

▲民國61年8月3日-臺灣省交通處公
路局函令各區監理所站收回安全測
驗及體格檢查業務

3. 醫師總評估：通過體檢、

體測，再經由醫師總評

估，包括辨色力、四肢、

聽力，通過醫師總評合

格，才可報名考照（報考

機車駕照者，只要通過體

檢身高、體重、視力部

分，無需體測，由醫師總

評合格，即可報考）。

4.早期收費標準：報考汽車

體檢費用：60元。報考機

車體檢費用：2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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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民國67年-臺灣省公路局職工福利委員會委託監理所站代辦體檢業務作業要點

 民國72年-交通部連部長(右二)
蒞所視察，熊局長裕生(中)與
胡所長時清(左二)陪同巡視體
檢室

民國77年-交通部郭部
長南宏(右)蒞所視察，
嚴局長啟昌(左)陪同巡
視體檢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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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早期體檢業務工作分配與人員配置

體檢業務因各單位考照業務量多寡，人員配置也有差異。最

少3人，最多5人，設置合格醫師、護士和行政人員收費及協助體

檢。醫生負責測試民眾的四肢活動能力及有無其他疾病如精神、

癲癇。護士檢查視力、視野、夜視、穩定測試等項目。

（三）緣滅與傳承

民眾報考駕照，必須配合上班時間請假到監理所站體檢，基

於便民考量，監理所站設置體檢室，體檢、考照合一，應考人免

往返奔波；但因監理所站未具有醫療院所的業務屬性，駕駛人協

▲民國67年10月19日臺灣省交通處公路
局函-統一汽車駕駛人體檢標準

▲民國67年10月19日臺灣省交通處公路
局函附件-夜視力合格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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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質疑辦理此項業務的合法性，監理所站民國84年間停辦體檢業

務，改由公立醫院、衛生所及以簽約方式，轉由轄區的私立醫療

院所承接代辦，持續服務考照民眾。

▲ 民國87年臺灣省交
通處公路局函-84
年7月1日起停止體
檢業務

二、筆試

（一）筆試考試內容

一般交通安全規則、駕駛道德等，職業駕照加考機械常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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